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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本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与信息均来源于泰州三福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福重工”、“发行人”）对

外披露的 《泰州三福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1年）》等相关公开

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安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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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2021年末，泰州三福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且存续的由华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为“21三福01”，本期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188492.SH 

债券简称 21 三福 01 

债券名称 
泰州三福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注册文件 证监许可[2020]1642 号 

注册规模（亿元） 4.00 

债券期限（年） 5(3+2) 

发行规模（亿元） 2.00 

债券余额（亿元） 2.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7.0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

况（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无 

起息日 2021 年 8 月 3 日 

还本付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8 月 3 日 

担保方式 
由江苏创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体/债项评级 AA/AA+ 

报告期内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 

 

  



 

第二章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

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

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泰州三福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屹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0万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口岸镇口永路58号 

邮政编码：225327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黄正东 

联系电话：0523-86928807 

传真：0523-86928503 

经营范围：船舶制造、修理；船舶配件制造、销售；钢结构制作、安装；海

洋工程产品及配件制造、销售；实业投资、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1年度经营情况 

（一）发行人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泰州三福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作为一家以船舶制造为主，

兼有船舶配件贸易和软件开发等业务的综合性民营企业，公司产品得到了国内外

著名船级社的广泛认可；公司拥有丰富的船舶制造经验，产供销模式成熟、生产

基地布局合理，多用途船型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2021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503,026.30 万元，同比增长 9.47%；营业成

本 457,189.83万元，同比增长 9.63%；利润总额 24,845.89万元，同比降低 1.9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95.82 万元，同比降低 2.17%。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1,020,234.41 万元，同比增长 16.92%；负债总

额 352,191.26 万元，同比增长 56.66%；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68,043.15 万

元，同比增长 3.13%。 

  



 

（二）发行人 2021年度财务状况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末 2020 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流动资产合计 794,336.41 631,521.37 25.7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5,898.00 241,042.34 -6.28 

资产总计 1,020,234.41 872,563.71 16.92 

负债合计 352,191.26 224,816.38 56.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668,043.15 647,747.33 3.13 

营业收入 503,026.30 459,497.41 9.47 

营业成本 457,189.83 417,012.87 9.63 

营业利润 24,220.74 24,304.94 -0.35 

利润总额 24,845.89 25,346.24 -1.97 

净利润 20,295.82 20,745.06 -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243.12 25,364.75 -8.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2,050.84 -11,655.85 518.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933.59 9,979.34 9.5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増加额 
-38,352.54 22,611.87 -269.61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01,377.90 139,730.44 -27.45 

流动比率 3.33 3.41 -2.46 

速动比率 2.19 2.23 -1.63 

资产负债率（％） 34.52 25.77 33.98 

（三）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发行的各类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均未出现延迟

支付到期利息及本金的情况，发行人偿债意愿及偿债能力正常。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 8月，发行人完成发行“21三福 01”公司债券，期限为 5年期（3+2），

规模为 2 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和补充流

动资金。经核查，截至 2021 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符合募集说明书等约定，1 亿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受托管理人与监管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监管协议》，规定监管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募集资金严格按照募

集说明书披露的资金投向，确保专款专用报告期内，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

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化情况 

“21 三福 01”由江苏创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2021 年度，发行人内外部增信机制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化情况 

为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证本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发行人建

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包括设立偿付工作小组，建立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长

效沟通机制，健全风险监管和预警机制，加强信息披露等，形成一套完整的确保本

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的保障体系。 

2021 年度，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

情况 

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为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证本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发行人建

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包括设立偿付工作小组，建立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长

效沟通机制，健全风险监管和预警机制，加强信息披露等，形成一套完整的确保本

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的保障体系。 

2021 年度，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按约定执行。 

二、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21 三福 01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间每年的 8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1 三福 01 的兑付日为 2026 年 8 月 3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 8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尚未至第一次付息日或兑付日。 

  



 

第七章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发行人未在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其他特殊义务。 

  



 

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

议。 

 
 
  



 

第九章  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事项。 

 

  



 

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泰州三福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为黄正东先生，报告期内

未发生变动。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为 950.00 万元，占发行人当期净资产的

比例为 0.07%，被担保方为泰州福海钢结构有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

况良好，代偿风险较小。 

发行人对外担保整体风险可控，但若被担保企业未来经营情况出现恶化，无法

履行偿债义务，债权人要求发行人履行代偿责任，公司将面临一定的或有负债风险。 

三、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

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四、相关当事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动。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泰州三福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1 年度）》之盖章页）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